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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年度「65 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常見問答集   112.12 制定 

合約牙醫院所版 

資格條件篇 

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1 如何成為 113 年度「65 歲以上

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合

約牙醫院所? 

一、 於 113 年度計畫執行期間，如有符合以下資格條件之醫療機構若有意願

配合本項計畫業務者，皆可向本局提出申請，經本局審查後締結行政契約。 

二、 配合牙醫醫療院所及牙醫師資格： 

(一) 須為本市核准設立之牙醫醫療院所。 

(二) 領有本市核發執業執照之牙醫師。 

三、 配合服務項目：口腔檢查及活動式假牙裝置。 

2 113 年度「65 歲以上銀髮族假

牙裝置補助計畫」合約牙醫院

所名單會公告在哪些？ 

合 約 牙 醫 院 所 名 單 會 公 告 在 本 局 官 網 （ 網 址 ：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專業服務>醫事管理>假牙補助計畫專

區。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26736/Nodelist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26775/Lpsimple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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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內容篇 

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1 113 年度「65 歲以上銀髮族假

牙裝置補助計畫」的民眾補助

資格及條件為何？有何限制？

申請期限？ 

一、 活動式假牙裝置補助對象： 

(一) 設籍本市滿 1 年且滿 65 歲以上。 

(二) 補助極重度及重度缺牙【牙齒對咬關係小於 5(含)組】者。 

(三) 申請人本人或申報其為受扶養親屬之納稅義務人最近 1 年綜合所得稅

率最高為 5%以下，或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者。 

(四) 每位申請人終身僅可補助 1 次。 

(五) 申請人以補助假牙裝置實體為主，非金錢給付。 

二、 限制： 

(一) 若具低（中低）收入戶身分、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領有身心障

礙生活補助費、經政府補助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費用達

50%以上或其他經政府全額補助收容安置等者，請向本府社會局申請。 

(二) 若具原住民身分，請向本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申請。 

三、 申請期限：113 年度本計畫預算經費如用罄，即停止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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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2 113 年度「65 歲以上銀髮族假

牙裝置補助計畫」補助條件之

綜合所得稅核定稅率審查是以

哪一年度為準? 

一、 綜合所得稅核定稅率審查將以最近 1 年申報資料為主。 

二、 每年 5 月為綜合所得稅申報期，財政部核定通知資料統一於 11 月更新。

例：112 年 11 月可查調取得之最近 1 年核定資料為 111 年度，以此類推。 

三、 113 年度度本計畫將補助申請人本人或申報其為受扶養親屬之納稅義務

人之「111 年度綜合所得稅率」最高為 5%以下，或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

達申報標準者。 

3 如果申請人由子女申報扶養，

子女的全戶綜合所得稅率超過

5%，但長輩個人並沒有所得，

長輩是否符合補助要件？ 

 

若長輩已由子女申報扶養，則以納稅扶養義務人之綜合所得稅申報稅率為準，

如扶養義務人綜合所得申報稅率超過 5%，則不符合本計畫之補助對象。 

4 如何得知(查詢)民眾是否符合

113 年活動式假牙裝置補助資

格? 

一、 合約牙醫院所可透過「裝牙補助 e 指查詢便利通」系統，於線上查詢申

請者身分是否符合設籍本市滿 1 年、65 歲以上、未具原住民身分且符合

排富條件資格。 

二、 若假牙補助系統查無申請者資料，可填妥「臺中市 65 歲以上銀髮族口腔

檢查戶籍查詢申請表」，傳真至本局，由本局協助確認申請人補助資格，

傳真專線：(04)-25155449。 

三、 本局設有假牙補助專線，如有假牙補助相關問題，歡迎來電洽詢：(04)-

25274546。 

四、 假牙補助專線：(04)-25274546，請於上班時間(週一~週五，上午

8:00~12:00，下午 1:00~5:00)來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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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5 113 年度「65 歲以上銀髮族假

牙裝置補助計畫」補助的活動

式假牙有哪些樣態?金額是多

少? 

 

 

 

 

 

一、 活動式假牙補助的樣態及給付金額，可分為:  

(一) 上、下顎全口無牙活動式假牙：4 萬 4,000 元。 

(二) 單顎全口無牙活動式假牙：2 萬 2,000 元。 

(三) 部分活動式假牙： 

1. 單側缺牙之部分活動式假牙補助金額：單側無跨中線補助1顆 6,000

元、單側無跨中線 2 顆 7,000 元、單側無橫跨中線 3 顆，補助 8,000

元，單側游離端缺牙 2（含）顆以上及非游離端缺牙 3(含)顆時得橫

跨中線設計，補助 12,000 元，4 顆以上每增加 1 顆增加 1,000 元，

總價以 15,000 元為上限(智齒原則上不列入補助項目，特殊案例除

外)。 

2. 缺牙橫跨中線 2 側，4 顆以下樹脂假牙 12,000 元（逾 4 顆每增加 1

顆假牙增加 1,000 元，總價以 2 萬元為上限）。 

二、 牙醫院所不得另外要求民眾，加價裝置假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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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6 相較 112 年度以前假牙補助政

策，為何 113 年度增加排富條

款以及申請期限？ 

一、 全民健康保險並無給付假牙裝置費用，為使本市 65 歲以上長者免受無牙

之苦，本市自 100 年起開始推動「65 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

並逐年編列經費，補助設籍本市滿 1 年且滿 65 歲之重度以上缺牙長者裝

置活動式假牙。 

二、 本計畫長久以來編列超過中央一致標準之社會福利支出經費以補助本市

長者裝置假牙，並依當年度假牙補助申請狀況辦理追加補助經費，且六都

中僅本市、桃園市、臺南市及高雄市辦理一般長者假牙裝置補助計畫，且

自盧市長 107 年上任後，本市編列假牙計畫預算經費均為四都之首。 

三、 爰此，經多方審慎考量，本計畫於 113 年度開始增設排富條款，以達照顧

經濟弱勢長輩為目的，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並確實經費管控，期使能更落

實於協助本市重度以上缺牙且經濟弱勢長者裝置活動式假牙，以維持基本

口腔咀嚼功能，進而攝取足夠營養，增加身體免疫力，維護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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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7 本市老人假牙補助政策與其他

五都比較情形及優勢？ 

一、 本市自 100 年起辦理假牙裝置補助計畫迄今(112 年)，共編列 25.49 億元

補助長輩裝置活動式假牙，截至 112 年 11 月底已提供 6 萬 9,841 人完成

假牙裝置補助。 

二、 六都中，臺北市與新北市未提供一般老人假牙裝置補助政策，本市與其他

三都(臺南市、高雄市、桃園市)相較如下： 

(一) 補助預算編列最高：自 107年盧市長上任後，本市每年假牙補助經費

皆持續編列超過 1.6 億元，補助經費皆高於臺南市、高雄市及桃園

市，為四都之首。 

(二) 調升補助金額：本市 113年起調升全口無牙活動式假牙最高補助 4萬

4,000元及單顎全口無牙活動式假牙最高補助 2萬 2,000元後，補助

金額將與桃園市及高雄市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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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8 活動式假牙補助如何申請？ 一、 申請及裝置地點：本市合約牙醫院所。 

二、 長輩若符合 113 年度「65 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補助資格，

並且非屬本府社會局「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實施計畫」以及本市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原住民長者裝置假牙執行計畫」補助對象，倘有

裝置活動式假牙補助需求，申請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 申請：長輩先至本市合約牙醫院所接受免費口腔檢查並開始治療，符

合補助條件者，由合約牙醫院所將符合補助條件之申請案件資料登

打至「裝牙補助 e指查詢便利通」系統並取得申請號，經本局初審通

過後，由合約牙醫院所通知申請人初審之結果，並向申請人說明補助

條件。 

(二) 初審：若經本局初審通過，合約牙醫院所須依據「裝牙補助 e指查詢

便利通」系統審核結果通知申請人，長輩再持身分證與戶籍證明影本

等相關資料於初審通過之次日起 70日內(含審查工作日)至本市合約

牙醫院所進行咬模等複審前置作業。 

(三) 複審：由合約牙醫院所為申請人咬模後，於系統初審通過日次日起 70

日內(含審查工作日)，備齊診治計畫書等資料送所屬牙醫師公會專

業審查並送本局複審，複審通過後，合約牙醫院所應通知申請人；合

約牙醫院所自複審審核通過日起，始可為申請人進行假牙製作與裝

置。 

(四) 製作假牙與核銷：合約牙醫院所自複審審核通過日之次日起 70日內

(含審查工作日)，為申請人完成假牙製作與裝置，並檢附經費核銷文

件至本局申請請款事宜，本局依假牙完成成品核實核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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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9 初審、複審相關作業可否展

期？ 

一、 初審：合約牙醫院所辦理本項假牙裝置業務，須依據「裝牙補助 e 指查

詢便利通」系統審核通過依據，通知申請人於初審通過之次日起 70 日內

(含審查工作日)，為申請人執行申請複審前置作業之咬模等程序；執行咬

模前請確實核對申請人身分，不得有偽冒情事，如有偽冒應負相關法律

責任。如無法於 70 日(含)內(含審查工作日)完成，合約牙醫院所應於期

限屆滿後 10 日內以公文或申請書送達本局申請展期(每一案件以 1 次為

限，展期期限最長 30 日)，逾期視同放棄。 

二、 複審：合約牙醫院所自複審審核通過日之次日起 70 日內(含審查工作日)，

應為該申請人完成假牙製作與裝置，並檢附經費核銷文件至本局申請請

款事宜，本局依假牙完成成品核實核撥費用。屆複審有效期限，申請人

因故無法完成活動假牙製作與裝置，合約牙醫院所應於期限屆滿後 10 日

內以公文或申請書送達本局申請展期(每一案件以 1 次為限，展期期限最

長 30 日)，逾期視同放棄該次申請人之補助申請，經費不予保留。 

10 如果經複審通過並已核准金額

後，長輩又有牙齒掉落，後續完

成假牙金額若將高於核准金

額，需將案件再次送公會專業

審查並再核定最新金額，以利

後續核銷嗎？ 

經費核銷以假牙完成成品照核算後金額核實支付，倘該次核准金額低於實際完

成假牙金額，請務必再次送審，以利經費核實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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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11 可以先幫長輩裝好假牙，再向

衛生局申請補助嗎? 

一、 不可以。 

二、 應在尚未裝置活動式假牙前，先至合約牙醫院所進行口腔檢查，符合補

助條件者，由合約牙醫院所將符合補助條件之申請案件資料登打至「裝

牙補助 e 指查詢便利通」系統並取得申請號，經本局初審通過後，由合

約牙醫院所通知申請人初審之結果，並向申請人說明補助條件。長輩收

到合約牙醫院所通知後，至合約牙醫院所由院所協助裝置假牙。 

三、 若已事先完成假牙裝置，則無法申請補助。 

12 活動式假牙材質規定為何？ 一、為維護申請人假牙裝置品質，合約牙醫院所辦理假牙裝置業務所使用之假

牙材質應領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效期內醫療器材許可證，送製假牙之牙體

技術所應符合牙體技術師法之規範，並以下列為限﹕ 

(一) 彈性軟床。 

(二) 樹脂牙床(需含金屬網架)。 

(三) 高強度樹脂牙床並經本局推動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推動審查委員

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決議通過核定使用牙材。 

(四) 105 年度業經專案提報並經審查委員會核准使用之牙材如下： 

1. "陀帝士"卡司達普列士牙科用樹脂，衛署醫器輸字第 012858 號。 

2. "陀帝士"硬波刻力牙科用樹脂，衛署醫器輸字第 012763 號。 

3. "寇克"路西通一九九替換底墊樹脂，衛署醫器輸字第 012690 號。 

二、各牙醫院所專案提報高強度樹脂牙床證明，須經本項計畫審查委員會審核

通過核准使用之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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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13 假牙保固期間為何？ 一、 合約牙醫院所之服務項目，應包含本計畫假牙製作、裝戴及假牙裝置完成

核銷申請日起 1 年，負有保固責任，人為損壞不在保固範圍(如因故提出

終止契約，已完成活動假牙裝置之案件，仍需保固 1 年)。 

二、 於保固 1 年內，因申請人請求或其他情事，知悉申請人因假牙裝置後仍有

爭議不適情形，合約牙醫院所應給予適當之調整處理，善盡醫療責任，不

得推諉，且不得另行收費。 

14 未來衛生局老人假牙補助政策

是否會持續辦理？ 

本局依據 65 歲以上長者假牙補助申請需求檢討，逐年覈實估算所需經費，積

極籌措財源，賡續辦理本市老人假牙補助計畫，落實照顧高齡長者。 

15 若合約牙醫院所有本計畫執行

相關問題，可洽詢窗口？ 

一、 本局設有假牙補助專線，如有申請假牙補助相關問題，歡迎來電洽詢。 

二、 假牙補助專線：(04)-25274546，請於上班時間(週一~週五，上午

8:00~12:00，下午 1:00~5:00)來電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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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相關篇 

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1 什麼是綜合所得總額？包括哪

些所得？ 

依據所得稅法第 14 條，綜合所得包括營利、執行業務、薪資、利息、租賃、

權利金、自力耕作漁牧林礦、財產交易、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退職所得，以及其他所得。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和申報受扶養的親屬，全

年所取得以上各類所得的合計，就是綜合所得總額。 

2 什麼是綜合所得淨額？怎麼

算？ 

依據所得稅法第 13 條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稅，就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

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淨額計徵之。」，綜合所得淨額=所得總額–免

稅額–扣除額（標準或列舉）–特別扣除額。 

3 綜合所得稅率 5%是指綜合所

得淨額多少？ 

稅率級距分為 5 級，最低一級為 5%，111 年為綜合所得淨額 56 萬元以下（每

年數字略有不同，以財政部公告資訊為準）。 

4 申請人要如何查詢綜合所得稅

率？ 

一、 納稅義務人如需查詢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或核定資料，可利用自然人憑

證 或 健 保 卡 至 財 政 部 稅 務 入 口 網 （ 網 址 ：

https://www.etax.nat.gov.tw/etwmain/）線上查調。 

二、 或攜帶納稅義務人身分證就近洽國稅局各分局或各地區稅捐稽徵所臨櫃

申辦查詢（非地方稅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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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牙補助系統操作篇 

序號 Q 問題 A 回答 

1 如何透過假牙補助系統進行申

請作業？ 
一、 合約牙醫院所可透過「裝牙補助 e指查詢便利通」系統進行線上查詢與

申請作業。 

二、 屆時請合約牙醫院所提供一組 e-mail 作為帳號，本局將該帳號建置於

系統後，使用者第 1次登入會強制要求變更密碼；若使用者忘記登入密

碼，可輸入相關欄位後點擊「送出」，驗證成功後，系統會重新產生 1組

新密碼，並將新密碼寄到您的帳號信箱。 

三、 使 用 操 作 手 冊 建 置 於 系 統 首 頁 供 下 載 使 用 。 ( 系 統 網 址 : 

https://newdenture.health.taichung.gov.tw/) 

2 透過假牙補助系統線上申請，可

隨時更改申請內容？ 

系統於本局初審核准申請案前，可自行修正或編輯，初審核准後需由本局修正。 

一、 初審尚未通過前，按下「編輯」鈕後，可進行申請資訊編輯。 

二、 初審通過後，按下「申請人姓名」或「身分證字號」可瀏覽「申請診

治資料、初審資料、複審資料、核銷資料」等內容。 

 

 

 

 


